
解釋字號 釋字第29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81年03月13日

解釋爭點 出版品管理要點將工作證交執行小組行使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出版法第七條規定：「本法稱主管官署者，在中央為行政院

新聞局，在地方為省（市）政府及縣（市）政府。」行政院新聞

局於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發布之「出版品管理工作處

理要點」，其中規定，在直轄市成立出版品協調執行會報兼辦執

行小組業務，以市政府新聞處長為召集人，印製工作檢查證，交

由執行小組成員包括市政府所屬新聞處、警察局、教育局及社會

局等單位人員使用，此項檢查證僅供市政府所屬機關執行人員識

別身分之用，非謂憑此檢查證即可為法所不許之檢查行為，此部

分規定，並未逾越執行程序範圍，不生牴觸憲法之問題。至其規

定，將工作檢查證發給非市政府所屬機關人員使用部分，則與上

開意旨不符，不得再行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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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出版法第七條規定：「本法稱主管官署者，在中央為行政院

新聞局，在地方為省（市）政府及縣（市）政府。」依同法第三

十六條至第四十三條規定，出版品如有違反本法規定情形，主管

官署得為警告、罰鍰、禁止出售散佈進口或扣押沒入、定期停止

發行、撤銷登記等行政處分。而出版品登載事項之內容，牽涉甚

廣，行政院新聞局為執行上述法律規定，乃於中華民國七十六年

七月廿二日，以（七六）銘版二字第０九二二五號函發布「出版

品管理工作處理要點」，其中規定，在直轄市成立出版品協調執

行會報，兼辦執行小組業務，以市政府新聞處長為召集人，印製

工作檢查證，交由市政府所屬新聞處、警察局、教育局、社會局

等單位所組成執行小組之人員，以為執行出版品管理工作時，識

別身分之用，非謂憑此檢查證即可為法所不許之檢查行為。此部

分規定，並未逾越執行程序範圍，不生牴觸憲法問題。至上述要

點將工作檢查證發給非市政府所屬機關人員使用之規定，則與上

開意旨不符，不得再行適用。又本件僅就發給工作檢查證部分而

為解釋，關於出版品管理之其他事項，不在解釋範圍之內，併此

說明。

大法官會議主　席　副院長　汪道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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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出版品管理工作處理要點(76.07.22)

憲法第11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出版法第7條(62.08.10)

出版法第36條(62.08.10)

出版法第37條(62.08.10)

出版法第38條(62.08.10)

出版法第39條(62.08.10)

出版法第40條(62.08.10)

出版法第41條(62.08.10)

出版法第42條(62.08.10)

出版法第43條(62.08.10)

相關文件 抄台北市議會函 七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

議法字第四○五○號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關於台北市政府將違法出版品之工作檢查證授與權責無關

單位行使，是否有違出版法及憲法第十一條、第二十三條之規

定，本會在適用上發生疑義，請轉請 鈞院大法官會議惠予解釋，

俾資遵循，並杜爭議。

說 明：

一、查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，人民之自田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他

人自由，避免緊急危難，維持社會秩序，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

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質言之，凡欲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，非

有法律依據不得為之。苟該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法律規定，某機

關得執行此一權利，則唯有該機關始得行使該項權利；若該機關

將該項權利授與其他機關或個人行使，則有違前述憲法保障人民

自由權利之精神－非有法律依據，不得限制人民自由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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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關於違法出版物之取締，依出版法第七條規定，出版品之主

管官署在中央為行政院新聞局，在地方為省（市）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，因之，出版品如有違出版法之規定而予以處分時，

僅該等主管官署始得為之，其他機關則無此權限。準此，臺北市

政府為臺北市出版品之地方主管官署，有關違法出版品之取締，

亦惟有市政府方得為之。惟查目前台北市政府對違法出版品之管

理，係依據行政院新聞局 76.07.22 函頒之「出版品管理工作要

點」，成立執行小組，分別由市府新聞處、警察局、教育局及法

務部調查局等單位人員組成，並將取締違法出版品之工作證授與

該小組成員，共同執行違法出版品之取締工作。

三、如上所述，台北市政府將違法出版品之工作證授與權責無關

之單位行使查核違法出版品之工作，是否牴觸憲法第十一條及第

二十三條之規定，滋生疑義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

一項第一款之規定，函請 鈞院解釋惠復，以杜爭議。

四、本件係依據本會第五屆第十七次臨時會審議議員臨時動議

「請大會函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取締違法出版品其工作檢查

證可否授與其權責無關之單位行使。」之議決辦理。

五、檢附行政院新聞局函頒「出版品管理工作要點」影本乙份。

議 長 張 建 邦


